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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的經濟互動一直以來都是兩岸關係中

最為引人注目的內容之一。由於台灣方面擁有技術上

的先發優勢，而大陸則擁有市場優勢，因此在合作過

程中往往呈現出合作中的簡單的“技術換市場”模

式。但隨着大陸經濟內容的不斷成長，經濟全球化的

影響也逐步顯現，《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中涉及的服務業內容開始在

雙方合作中越來越表現出其重要性，兩岸產業的協同

性問題受到人們的關注而成為今後雙方必須正視的

問題。 

與歷次台海兩岸的合作一樣，ECFA 出台之初就

蒙上了一層政治面紗，大陸方面通過政治經濟兩個維

度的努力，希望能夠將海峽兩岸的關係納入和平統一

的軌道。但台灣方面出於種種安全的考慮，對這次合

作亦充滿了將信將疑的試探心理。雖然雙方的合作到

目前為止尚未出現大的問題，但如果不能在雙方合作

的內容中盡可能注意到已經漸漸收斂的產業協同性

問題，並採取相應的積極對策，雙方的合作仍有可能

在狐疑與信任缺失中迷失方向。這對於一心想通過建

立經濟合作基礎進而走向政治合作道路的大陸，以及

期望通過經濟互信活動緩和兩岸關係進而拓展國際

活動空間的台灣而言，是共同面臨的、同等重要的問

題。相比較而言，後 ECFA 時代的兩岸產業協同化發

展是一個令人興奮而又忐忑不已的問題，當然，如果

不考慮政治上的互信基礎不夠的問題，那麼它將真正

引領着我們從此走上兩岸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一、ECFA 催生兩岸產業協同化 
 

2008-2009 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海峽兩岸關係

由於經濟紐帶的關係出現了重大轉機。由於市場轉換

的關係，長期以來佔據台灣經濟最大重心的美國在金

融危機中受到重創，迫使台灣逐漸經市場目光轉向中

國大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進一步推進海峽兩

岸經貿關係的發展，2010 年 6 月 29 日，大陸海協會

與台灣海基會經過五輪的陳、江會談，終於取得重大

成果，在實現兩岸“三通”的基礎上，簽署了 ECFA。

ECFA 的簽署，也表明海峽兩岸經貿關係制度化的開

端，兩岸關係真正開始駛入“正常化的軌道”。海峽

兩岸文化相同、生活習性相通，地理上只有一水之

隔，且由於錯位發展的關係，相互之間經濟互補性的

特徵極為突出，本是開展經貿合作的最佳區域，但出

於政治因素影響，兩岸合作一直以來受到諸多限制，

ECFA 的簽署，亦是對兩岸經濟交往的一個規範性矯

正。實施以來，已經取得極為豐碩的成果。  

具體到台灣方面，首先就是 ECFA 早收清單帶來

的成果。據統計，ECFA 實施後的 2011 年與 2012 年，

台灣出口分別增長 12.3%和 9.6%，而實施前的 2009

年台灣出口減幅高達 20.3%。列入早收清單的各產業

受僱工人數及成長率，普遍高於整體製造業。第二是

ECFA 的實施為台灣產品進入大陸市場提供了方便，

並促進台灣產業競爭力的提升。由於關稅的減免，台

灣企業競爭力大增，得以較低的成本優勢佔領大陸市

場，分享大陸經濟增長的成果；第三是幫助台灣實現

了東亞貿易區的准入，避免了東亞經濟區整合中被

“邊緣化”的悲慘結局；第四是改善了台灣的投資環

境。由於兩岸經濟關係實現正常化，大大降低了投資

台灣的政治經濟風險，而通過台灣進入大陸市場從此

存在“捷徑”，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加。 

對大陸方面，雖然總體上不如台灣受益良多，但

也不是沒有收穫。首先，台灣對大陸投資增加。因為

ECFA 的實施，台灣資本進入大陸的障礙大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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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通過台灣的資本進入更為順暢；

第二，促進了大陸的產業升級。台灣的先進製造業通

過 ECFA 的實施進入大陸，為大陸的產業升級帶來了

機會；第三，促進了大陸貿易的發展。ECFA 的實施

直接開通了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 14 個城市與

台北、高雄、台中等地的直航，使得兩岸貿易更加直

接通暢，給大陸的貿易帶來更多機會。此外，ECFA

的實施也使得大陸的多個省市為此專門設立新的經

濟區，並產生一系列相應的優惠政策，帶來新的經濟

增長區域的產生。 

經濟的密切聯繫給雙方帶來了更為深入合作的

機會，而兩岸在經濟區位和經濟內容上的強互補性使

得雙方經濟呈現極強的自組織特徵。台灣的產業經過

多年的經營和發展，已經自成體系的形成了三大集聚

板塊：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在向大陸投資的過程中，

也已基本形成了以江蘇、上海、浙江為核心的長三角

地區，以廣東沿海為核心的珠三角地區，以福建沿海

為核心的閩南地區以及以天津、北京為核心的環渤海

地區等四個投資聚集區域。投資的內容也已從最初的

按單生產的初級製造業逐漸轉移到以金融、零售等為

代表的現代服務業和以電子信息、電力機械設備等為

代表的先進製造業，兩岸在產業組織以及產業分工上

逐漸由原來的針對美國與歐洲市場的組織和分工方

式逐漸轉向針對兩岸特別是大陸內需市場的組織分

工方式，產業協同化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這種結

果的出現，研究顯示與 ECFA 的實施有着極大的關聯。 

 

 

二、兩岸產業協同化的軌跡與特徵 
 

產業協同的概念來自自組織理論，是指在開放的

條件下，國民經濟的子系統之間，各產業和產業群相

互協調合作形成宏觀有序的結構的過程。自 1980 年

開始，兩岸經貿往來逐漸頻繁，主要模式是台商逐漸

增加對大陸的投資，投資的內容則大部分集中在製造

業，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美國銷售的合作模式漸漸

成為慣例，而在合作的過程中，兩岸產業體系也隨着

雙方的合作深入不斷調整。雖然中間夾雜着“台獨”

勢力高漲期間對台商投資的諸多限制，但總體上並沒

有影響這種合作模式的延續和穩定發展。這種略顯單

調而又執着的合作方式大約持續了近 30 年時間，合

作的產業範圍也不斷擴大，特別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間

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為海峽兩岸的經濟繁榮做了出極

大的貢獻。(見表 1)  

表 1 近百年來台灣貿易出口市場地位變化(%) 
貿易出口第 1 位 貿易出口第 2 位 項目

年份 出口市場 出口比例 出口市場 出口比例

甲午戰爭

前 
中國大陸 80 日本 15.0 

1953 日本 46.4 歐洲 10.9 
1961 日本 28.4 美國 21.2 
1966 美國 22.0 日本 20.0 
1981 美國 36.1 日本 10.9 
1986 美國 47.7 日本 11.1 
1991 美國 29.3 歐盟 16.3 
1996 美國 23.1 中國大陸 16.5 
2002 中國大陸 23.3 美國 20.4 
2010 中國大陸 28.0 美國 11.5 

資料來源：湯韻、王建民：《推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建

構的經濟政治基礎初析》，載於《北京聯合大學

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4 期，第

86-93 頁。 

 

但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世界經濟

格局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中國大陸由於其強勁的

增長勢頭迅速成為世界經濟中最重要元素之一。且發

展到今日，大陸的經濟內涵及其增長方式都已出現重

大的轉型，特別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要求越來越迫

切。在這種背景下，海峽兩岸的合作方式和內容面臨

重大調整。這種調整主要體現在產業的重新佈局和新

舊產業的更替，以及雙方產業體系的協同化。 

海峽兩岸產業協同化的內容包括產業佈局與技

術分工。這個協同化的過程意味着兩個轉化的發生：

其一是兩岸的經貿合作從單純的製造業市場合作向

全面的市場合作轉化，其二是兩岸的經貿合作從實體

合作向戰略合作轉化。產業佈局與技術分工則意味着

產業協同與技術協同化兩個層次。這種轉化的實質就

是在原來合作的基礎上，進行技術上和戰略上的升

級。其中，兩岸科技交流合作實際上在 20 世紀 90 年

代就已經開始，合作層次大致經歷了 2000 年與 2010

年兩次提升。其中的內容和特徵大致如表 2 所示。 

可見，雙方技術層面的協同化實際上在 1990 年

代一直處於相互的瞭解上面，直到 2000 年前後才開

始嘗試高技術領域和集成創新方面的合作，但由於民

進黨的某些極端思維阻撓，區域治理能力無法得到整

合和提高，技術協同化未能在系統層面展開。真正開

始出現系統的、戰略層面的協作與整合，促進兩岸科

技領域的協同化發展，是在 2010 年 ECFA 實施之後，

頂層設計下的制度整合發揮了重要作用，兩岸的科技

資源開始有意識的集聚和流動，通過分工協作，兩岸

能夠攜起手來構建更有效的價值鏈，參與全球最頂

尖、前沿、最具顛覆性的技術研發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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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0 年以來兩岸科技交流合作的內容與特徵 
領域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技術面 
加深彼此理

解，促進科教

文化全面交流 

提升科技整體

水平 

整合科技資

源，促進知識

流動 

人力 
資源面 

促進科技人員

流動 
推動技術人員

技術合作 

提高人力資本

對科技和產業

創新的貢獻度

創新面 
促進單項技術

創新 
促進集成創新 

促進開放式、

協同創新 

產業面 
在知識價值鏈

上游，缺少下

游產業目標 

開始瞄準一些

高技術領域，

側重於研發和

中試階段 

瞄準新興產業

共性技術創

新，聚焦新興

市場建設 

制度面 
開啟科教文化

交流 
分散、地方化

的制度支持 

頂層設計式的

制度整合，常

態化制度設計

(ECFA) 

區域 
治理 

釋放友好信

號，促進兩岸

資源流動 

台灣對大陸技

術封鎖，區域

治理能力得不

到提升 

東盟“10+1”

後，促進東亞

地區科技創新

資源流動，提

升兩岸科技產

業的區域影響

力 

全球 
視野 

從大陸向台灣

單向維度流

動，沒有全球

意識 

開始關注全球

科技發展變化 

兩岸科技創新

更多瞄準全球

頂尖、前沿、

顛覆性技術變

化，並與高技

術、新興產業

相關聯 
資料來源：李應博：《ECFA 背景下兩岸科技合作──新區

域主義視角下的研究》，載於《中國軟科學》，

2013 年第 6 期。 

 

技術層面的協同化是兩岸產業協同化的基礎。在

2010 年 ECFA 之後，兩岸在產業佈局上更加清晰和合

理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產業經過初期的

無序佈局後開始實現有區域特徵的集聚。如長三角地

區的電子信息、汽車、重化工業以及現代金融服務業

集羣、珠三角的先進製造業集群以及內陸地區的勞動

力密集型企業等，都是依託兩岸合作關係的進展逐漸

形成的產業佈局特色；第二是兩岸產業協同不再僅僅

表現在上下游的協作關係，而是有更多的平行分工的

模式出現。在最新的產業分佈版圖中，台灣的服務產

業開始大批進入大陸地區，特別是金融保險業發展迅

猛，而一直以來充當台資企業島內母公司代工廠角色

的大陸地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中心、營銷中心

甚至公司總部聚集，與台灣呈現出平行錯落佈局的態

勢，這也表明雙方的產業協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當然，大陸經濟地位的變化並沒有完全顛覆兩

岸經貿合作的基本模式，雖然從科技合作與戰略合作

角度可以看到兩岸的合作已經進入了一個相互推進

的良性互補階段，但總體來說，傳統的台灣貢獻技術

大陸提供勞動力和市場的局面仍是兩岸經貿合作的

主要內容。 

ECFA 簽署實施之後，鑒於兩岸經濟科技等方面

的差距迅速縮小，市場有趨於一體化的遠景目標，海

峽兩岸經貿合作的方式不能始終停留在低層次的

“技術換市場”的層面，必然要向更寬的領域、更高

的戰略層次發展。兩岸產業的協同化進程進入到了一

個新的時期。 

 

 

三、後 ECFA 背景下兩岸產業協同方向的 
再探析 

 

海峽兩岸的經貿合作內容大約經歷了三個主要

階段。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前是第一階段，大陸經

濟剛剛起步，技術水平較低，經濟合作處在較低層

面。大陸出口台灣的主要是一些資源類產品以及動植

物、紡織品和金屬製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台灣出口

大陸的則是電子、機械和塑膠製品這些資本密集型產

品；大約在 1996 年以後可以看作兩岸交流合作的第

二階段，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逐漸提升了其產業高

度，交流的產品技術含量明顯進步，電機產品和機械

用具超過金屬製品，成為大陸出口台灣最多的產品。

另外，化學及化工類產品、車輛、船隻、光學、攝影、

鐘錶零件等產品的貿易額也逐年上升。兩岸經濟合作

的領域從勞動力密集型明顯趨向資本密集型轉變；進

入 21 世紀之後，隨着大陸技術水平的不斷升級，兩

岸合作更加親密無間，而貿易的產品範圍則從資本密

集型向技術密集型邁進。電子、機械設備的貿易額始

終排在第一位，光學、攝影、鐘錶零件等電子類產品

的份額也在逐年增加，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這樣高資本

密集型產品的貿易逐漸減少。ECFA 實施後，電子信

息、電子機械成套設備等技術密集型產品成為兩岸貿

易的主流。(見表 3) 

從表 3 可以看出，到 2012 年 5 月，電子組件製

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電力設備

製造業分別佔據台商投資大陸地區的前三名，三項投

資金額佔總投資金額的 41.91%。表明在海峽兩岸的

經濟合作過程中，隨着 ECFA 的簽署帶來了先進製造

業領域的一個投資爆發期，以及台灣處於比較優勢地

位的現代服務業特別是大陸基礎薄弱的金融保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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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獲得了爆炸式增長的機會。根據 2013 年 7 月的

月報 (見表 4)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金融及保險業

(25.97%) 、 電 腦 、 電 子 產 品 及 光 學 製 品 製 造 業

(13.12%)、電子零組件製造業(11.62%)，三個產業佔

所有投資額總比重達到 50.71%。特別是金融及保險

業，從去年 5 月份的第十位(2.55%)躥升至第一位，份

額增長超過 900%，進步驚人，結合排在第四位的批

發與零售業也從去年 5 月份的 5.21%迅速上升到

10.96%，可以發現 ECFA 之後的服務業蓄勢極高。從

目前的情況看，兩岸經濟合作的重心已經從過去的製

造業逐漸演變成製造業與服務業並重的局面，這也是

符合雙方經濟結構實際的。若能借重大陸市場的廣度

和深度，兩岸產業形成以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為

龍頭的協同體系是完全可能而且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表 3 1991 年至 2012 年 5 月台商投資大陸部分產業統計 

行業 
核準金額 
(億美元) 

佔總額 
比重(%) 

行業 
核準金額 
(億美元) 

佔總額 
比重(%)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32.53 20.14 運輸及倉儲業 7.1 0.62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品製造業 
161.31 13.97 飲料製造業 5.99 0.52 

電力設備製造業 90.12 7.81 住宿及餐飲業 5.54 0.48 
批發及零售業 60.17 5.2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5.28 0.46 

金屬製品製造業 56.73 4.91 傢具製造業 4.66 0.4 
塑料製品製造業 50.7 4.39 營造業 3.97 0.34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48.26 4.18 支援服務業 3.95 0.34 
機械設備製造業 47.47 4.1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51 0.3 
化學材料製造業 45.85 3.97 木竹製品製造業 3.29 0.29 

金融及保險業 29.48 2.55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 
2.97 0.26 

基本金屬製造業 29.14 2.52 農、林、漁牧業 2.84 0.25 
食品製造業 27.1 2.35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2.58 0.22 

不動產業 22.92 1.99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 

複製業 
2.22 0.19 

紡織業 21.59 1.8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74 0.15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20.75 1.8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08 0.09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8.16 1.57 金融控股業 0.79 0.07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7.08 1.48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

社會安全 
0.41 0.04 

化學製品製造業 13.86 1.2 教育服務業 0.33 0.3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製造業 
12.86 1.11 煙草製造業 0.14 0.01 

橡膠製品製造業 11.82 1.02 其他製造業 23.82 2.0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1.7 1.01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13.85 1.16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9.46 0.82 其他服務業 12.37 1.07 
藥品製造業 7.38 0.64 合計 1,154.37 100.00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月報》，2012 年 5 月。 

 

世界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賴於市場的容納能

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大市場出現萎縮的同時，中

國大陸市場的欣欣向榮成為國際資本青睞的避風

港。台灣的高技術產品由於本身市場狹窄的緣故，對

大陸市場更是極度依賴，此時的兩岸經貿合作領域，

面臨進一步的調整並全面提升。從近年來兩岸合作的

密切程度以及未來的前景分析，技術合作領域還將有

進一步的分化，觀察 ECFA 對兩岸經貿合作關係的影

響，兩岸都有必要從戰略的高度考慮，重新部署兩岸

合作的領域與方式。 

結合兩岸的經濟、技術發展情況，未來兩岸新的

經貿合作的主要領域包括以電子信息、機械、精密儀

器、化學與化工等為代表的先進製造業，海洋與生命

科學領域、生物醫藥、健康食品及新技術應用等為主

的生物與生命科技領域，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為底蘊

的文化產業，金融保險領域等四大板塊，但四大板塊

各自的發展情況又不盡相同，各自具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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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3 年 1-7 月台商投資大陸部分產業統計 

行業 
核準金額 
(億美元) 

佔總額 
比重(%) 

行業 
核準金額 
(億美元) 

佔總額 
比重(%) 

金融及保險業 14.66 25.97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25 0.44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品製造業 
7.41 13.12 木竹製品製造業 0.16 0.29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56 11.62 傢具製造業 0.154 0.27 
批發及零售業 6.19 10.96 藥品製造業 0.152 0.27 

不動產業 2.09 3.70 運輸及倉儲業 0.15 0.27 
電力設備製造業 1.84 3.25 化學製品製造業 0.132 0.23 

基本金屬製造業 1.75 3.11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 

複製業 
0.13 0.23 

化學材料製造業 1.72 3.0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0.108 0.19 
塑膠製品製造業 1.38 2.45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0.088 0.16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22 2.16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 
0.0566 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1.14 2.02 農、林、漁、牧業 0.022 0.04 

飲料製造業 1.12 2.00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 

安裝業 
0.021 0.04 

金屬製品製造業 0.96 1.70 紡織業 0.013 0.0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0.95 1.69 教育服務業 0.0041 0.01 

食品製造業 0.84 1.49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0 0.00 

支援服務業 0.77 1.37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

社會安全 
0 0.0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0.74 1.3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 0.00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0.67 1.19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 0.0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63 1.11 菸草製造業 0 0.00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製造業 
0.60 1.06 其他製造業 0.0298 0.53 

住宿及餐飲業 0.57 1.02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0.0127 0.23 
橡膠製品製造業 0.38 0.67 其他服務業 0.0116 0.20 

營造業 0.25 0.44 合計 56.442 100.00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月報》，2013 年 7 月。 

 

電子信息、機械製造、化學與化工等行業的設計

與製造，本就是海峽兩岸長期經貿合作最主要的領

域，隨着兩岸經貿合作關係的深化，兩岸經濟活動受

到的政治影響逐漸減弱而逐步回歸於經濟規律本

身。台灣與中國大陸出於各自產業發展的需要，面臨

着一個共同的重要問題是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的問

題，這也是以電子、機械製造、化學與化工等行業為

代表的先進製造業面臨技術與市場轉換的同時必須

正視和解決的問題。大陸市場腹地縱深而廣濶，台灣

在先進製造業領域有着較明顯的技術優勢，在一個較

長的時期內，這個優勢應該還將保持。在信息時代全

球分工實現價值鏈化的今日，兩岸應充分利用自身優

勢，結合中國大陸市場的戰略地位與台灣在全球價值

鏈中足以承上啟下的技術能力，共同營造融入全球價

價值鏈的統一產業鏈條，是符合兩岸共同利益以及實

際的。 

與電子機械、化學與化工板塊類似，海洋生物與

生命科技研究領域的兩岸合作也體現出發展梯度與

資源要素之間的有機結合。台灣發展海洋生物與生命

科技研究及生產已有多年，發展梯度相對較高，但由

於整個台灣正處於產業結構調整期，缺乏市場及多種

要素的支撐，產業面臨產品生命週期和“空洞化”的

風險，因此迫切需要外部支持，起步階段，與台灣一

水之隔的廈門正好能擔此重任。但此領域有着自身的

特殊性，其一，兩岸產業梯度差異更大，產業對接需

要的黏合度尚待激發；其二，兩岸合作路徑還未形

成，需要從多方面研究高水平合作的可能性；其三，

合作範圍目前仍侷限於台灣—廈門經濟圈，需要從更

加廣濶的範圍內進行考察，特別是進行海洋生物與生

命科學研究較早的上海、青島、大連、香港等城市，

全面考慮、綜合佈局更有利於資源的有效利用。 

近年來，隨着大陸經濟結構調整的持續進行，文

化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分量也在迅速提高。由於兩岸

文化同源，文化產業的合作看似順理成章且前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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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但實際操作中還存在一些困難甚至障礙，主要體

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產業發展方向的側重點有所不

同。台灣的文化產業更注重創意內容，側重點包括影

視、音樂、設計、創意生活等，而大陸則較為注重傳

媒和數字內容。不過，隨着文化產業發展的深入，創

意內容也逐漸走入了大陸市場的中心。近期由大陸浙

江衛視推出的《中國好聲音》節目，一經推出立刻引

起了市場的重點關注，甚至產生了“逆襲”台灣市場

的效果。說明大陸也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重心，兩岸

的文化創意有機會發生更多的碰撞和交流；二是兩岸

文化產業政策有差異。台灣由於市場相對較小、起步

較早，市場的成熟度較高，因此文化產業政策的完整

性較強，且政府往往奉行低度管理、高度輔導的原

則。而大陸則由於市場起步晚、以省市為區劃單位的

板塊特徵較為明顯，影響到產業政策帶有強烈的地域

特徵，國家層面的文化產業政策往往相對滯後，且政

府具有明確的主導性。兩岸文化產業政策的種種差異

使得在雙方進行合作的過程中，仍充滿種種羈絆，需

要積極破解才能做大、做活整個市場，迎來更好的發

展機會。 

ECFA 明確提出擴大和加強兩岸的金融合作，在

《補充協議四》中規定了多項市場開放優惠措施，進

一步打開了兩岸金融合作之門。兩岸在多年不斷快速

發展的經合活動中，產生了大量的金融合作需求，從

貨幣兌換到資本市場，從企業融資到保險業務，特別

是台灣對大陸投資企業，產生的金融及衍生業務發展

極快，ECFA 的簽署為雙方加快並規範兩岸的金融合

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但是，由於兩岸的金融政策差

異極大，加上諸多人為的政治桎梏，使得兩岸合作過

程中金融機構出於相對不對等地位，面臨的金融監管

和資本市場政策也大相徑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雙

方金融合作的效率和成效。不過，市場的期待以及近

期金融保險市場增長的提速，讓兩岸的合作途徑和合

作意願都大大上升，在未來可以預期的時期內，金融

保險業將是兩岸產業協同的重點內容。 

此外，包括高等教育、觀光旅遊業、現代農業、

現代漁業等領域亦充滿合作空間和機遇。實際上雙方

在這些領域的合作也一直都在進行之中，一旦時機成

熟，其打開的空間將又會是驚人的，甚至可能每一個

領域都能將兩岸的合作關係提升一個層次，兩岸產業

協同的方向不會停止，同時，隨着大陸產業向台灣的

逆向擴散，兩岸的產業協同水平也將得到提升，向着

更有利於雙方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前路演進。 

 

 

四、結束語 
 

ECFA 的實施雖然對兩岸經濟一體化和產業的協

同化發展有很好的促進作用，但其實際上只是區域經

濟一體化安排中比較低的合作層次，低於大陸與港澳

地區簽訂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 簡 稱

CEPA)，仍存在較大的侷限性。重要的是 ECFA 的初

步成功勢必會增強兩岸特別是台灣方面進一步磋商

更高層次合作制度的信心。但要注意的是後 ECFA 階

段，雙方的互信制度如何延續，產業協同發展的共識

如何達成等問題，還需要兩岸具有更多的耐心和積極

性。但若能結合兩岸政治空氣逐漸緩和的有利條件，

促使兩岸政府機構能夠踏出真誠磋商的一步，適時推

進更高層級的如“關稅同盟”乃至包括大陸、港澳台

在內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共同市場”，並構建兩

岸四地企業家共同期盼的“大中華經濟圈”，那時兩

岸產業協同化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將來如果政治經

濟條件成熟，完全可以初步建立起稅收、貨幣政策統

一的“經濟共同體”，彼時經貿合作的內容就可能自

由擴散到任意經濟領域，為海峽兩岸、四地的共同騰

飛奠定基礎，也為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構建良好的經

濟框架。 

 

 

(本文為澳門基金會資助項目編號 CUM-8“橫琴開發

背景下新區的協同治理與澳珠合作新模式問題研究”的階

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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